附件6
[bookmark: _GoBack]销售非法生产的电子烟等产品涉企专项检查计划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承办机构
	检查地域

	对销售非法生产的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的检查
	沅陵县烟草专卖局
	1.是否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电子烟产品。
2.是否销售未使用注册商标的电子烟产品。
3.是否销售伪劣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等。
4.是否销售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子烟产品。
5.是否销售未通过技术审评的电子烟产品。
6.是否销售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生产的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子烟用烟碱。
7.是否销售与通过技术审评的产品信息不一致的电子烟产品。
8.是否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或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9.是否销售不符合包装标识或警语相关规定的电子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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